
通讯员 潘雨欣

随着房屋租赁需求的增加及租
赁市场规模的扩大，普遍存在的转
租现象导致转租纠纷日益增多。如
遇房屋转租造成的损失，房主该如
何维护自身权益？

一、案件事由
2020年，何某与缪某签订《厂房

租赁合同》，约定何某租赁位于江口
街道的 8 间房屋用于经营浴场。
2022年，何某经缪某同意，将房屋转
租给第三人张某。张某租赁期间，
由于经营不善关闭浴场，但期间产
生的部分水电费用欠款高达 3万
元。何某结清费用后想向张某追
偿，但双方自行协商多次未果。

二、调解过程
本案当事人何某与张某多次交

涉未果，遂起诉至法院，经法院建议
找到江口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
诉前调解。调解员接到本案后，立即
向当事人双方了解情况。了解到本
次纠纷是合同租赁转租后产生的，调
解员率先排除原房屋房东缪某责任，
将矛盾焦点对准何某、张某。

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房屋租赁

租客欠水电费的，出租人可以用承
租人的押金抵扣”，结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一十六条：

“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
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转租的，
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
续有效；第三人造成租赁物损失的，
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和第七百二
十二条：“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
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
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
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
除合同。”向双方阐明法理。

调解过程中，张某虽不情愿缴
纳水电费用，但是也承认房屋租赁
合同是有效的。最终双方各退一步
达成和解，同意张某分期赔偿水电
费及违约金。

三、释法说理
本案中涉及转租合同，承租人

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
给第三人。签转租合同要注意很多
事项，比如订立合同时，当事人双方
都要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双
方在订立合同时意思表示真实，不
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合同的内容
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经过承租人经
出租人同意，合法的转租合同合法
权益可以得到维护。

房屋转租损失谁来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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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案 说 法

本报讯（通讯员 潘雨欣）近
日，区司法局岳林司法所携手区
委平安办、岳林街道综治办、岳林
派出所及民主社区等部门和单
位，在岳林广场举办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主题法治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而有序，
工作人员精心布置，通过一系列

创新而富有成效的宣传手段，将宪
法精神、反诈知识、禁毒教育以及国
家安全和保密工作的重要性等法律
知识送入千家万户。醒目的宣传海
报吸引过往群众目光，精心设计的
宣传单页图文并茂，便于居民学习
理解。活动现场宣讲环节，工作人
员用生动的案例和浅显易懂的语

言，讲解法律知识，增强宣传的吸引
力和感染力。此外，现场还设置了
趣味游戏打卡区，让居民在参与中
加深对相关知识的记忆，寓教于乐，
效果显著。

此次活动共发放各类法治宣传
折页超过 500份，有效提升了辖区
居民对国家安全、保密工作以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认知度和重视程度。
许多居民表示，通过这次活动，自己
的法治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得到了
显著加强，今后将更加自觉地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坚决抵制任何危害
国家安全的行为，成为国家安全的
忠实捍卫者。

普法知识进万家

岳林司法所凝聚多方合力共筑国家安全法治防线

聚焦“前沿处置难”
实现调解模式再创新

面对海上船多人杂的情况，矛
盾纠纷如何调解？“海事渔业纠纷
化解的重心不仅在岸上，也在海
上。”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道。多年来，该局坚持“小事不上
岸、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工
作思路，充分发挥以“全国模范人
民调解员”陈仲义名字命名的莼湖
街道桐照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仲义
调解工作室”等人民调解组织作
用，探索建立“海上吹哨，岸上村
（社区）化解、镇（街道）攻坚”的海
事渔业纠纷调解体系，形成纠纷层
层拦截、逐级化解的良好格局。

同时，区司法局联合相关部
门、镇（街道），依托海上党建编组
船队“蓝海红帆”，推出“党员先
锋+海上‘中队长’”调解新模式，
实现海上简易纠纷前端吹哨、就

地化解；打造岸上“老娘舅”重点调
处、“外海书记”协调处置的村级前
端调解机制；针对重大疑难复杂纠
纷，由区渔调委和镇（街道）调委会
调解员实时“接诊”、联动攻坚，实现
纠纷全链条闭环式处置。2024年1
月至 7月，全区人民调解组织已累
计开展海事渔业纠纷排查 145次，
成功调解海事渔业纠纷84件，涉及
金额 1382.4万元，10件海事渔业纠
纷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实现“家
门口”办结。

聚焦“高效调解难”
实现调解力量再升级
从纠纷“解决得了”到纠纷“解

决得好”，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
是调解员的解纷能力。区司法局积
极整合沿海地区人民调解组织骨干
力量，打造区域调解品牌“海上枫
桥”调解团。在调解团中，既有海上

“中队长”、岸上“老娘舅”、“外海书

记”等来自村级的一线调解力量，也
有作为攻坚和专业力量的区渔调
委、镇（街道）调委会调解员以及法
官指导员等。这些力量“抱团”助力
矛盾纠纷化解，取得了“1+1>2”的
解纷效果。

与此同时，区司法局落实分级
分类培训制度，以集中授课、跟班学
习等形式，提高人民调解员法治素
养及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预防
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并组建“海事
渔业调解法官专家组”，为专业性强
的重大疑难复杂纠纷化解提供精准
指导，促进矛盾纠纷依法妥善高效
化解。

聚焦“纠纷预防难”
实现预防关口再前移
“近年来，在海事渔业纠纷中，

短期雇佣船员的薪酬类纠纷数量有
所增加。”调解员说。

为从源头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

发生，区司法局联动宁波海事法院、
莼湖街道，完善、推广以《渔船船员劳
务合同》为重点的规范化模板，通过
引导规范合同签订，构建和谐稳定的
渔业从业环境。同时，联合相关部门
落实分析研判制度，拓展“海上枫桥”
调解团职能范围，同步推出送法上
船、走访调研等服务，提高渔船相关
人员的法治意识，营造依法依规从事
渔业生产的良好氛围。

“海上枫桥”预防化解海洋渔业
纠纷工作法推行以来，在促进海洋
渔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为进一步适应海事渔业发展的
新形势新要求，区司法局正联合宁
波海事法院等多家相关单位，聚焦
当前海事渔业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
方面尚存在的薄弱环节，深化“海上
枫桥”预防化解海洋渔业纠纷工作
法重要组成部分——“桐照模式”的
建设，着力打造新时代海上“枫桥经
验”的奉化解法。

本报讯（通讯员 潘雨欣）为
深入贯彻依法治国方略，进一步
提升全市劳动者法律素养，营造
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环境，9月
19日上午，由市总工会、市司法
局、市律师协会联合主办，区总工
会、区卫生健康局、方桥街道办事
处等单位协办的“尊法守法促和
谐·助力打造高素养劳动者队
伍”——宁波市推进工会“八五”
普法宣传教育规划暨 2024年职
业病防治普法宣传活动，在方桥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办。

本次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普
法宣传形式，增强广大劳动者的
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特别
针对职业病防治等关乎劳动者切
身利益的法律法规进行深入普
及，吸引了来自我区相关行业的
百余名职工积极参与。活动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覆
盖总人数达5000人。

活动中，围绕职业病防治法
设计的普法互动活动吸引众多职
工踊跃参与。有奖答题的形式，
不仅让劳动者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中学习职业病防治相关知识，还
激发了大家学习法律、遵守法律
的热情。

此次活动为推进全市构建和谐
稳定劳动关系、助力打造高素养劳
动者队伍奠定坚实基础，活动现场

还举行了宁波市奉化区（方桥）职业
健康体检中心及职业病普法宣传教
育阵地揭牌仪式，标志着我区在职业

病防治及劳动者健康保障方面迈出
坚实一步。

宁波市推进工会“八五”普法宣传教育规划
暨2024年职业病防治普法宣传活动在奉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潘雨欣）为
响应国家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法治
教育的号召，营造和谐安全的校
园环境，近日，区司法局萧王庙司
法所携手萧王庙派出所，在萧王
庙中学举办了以“学法筑基，守法
护航”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校
园普法宣传活动，为新学期学习
生活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活动中，来自萧王庙派出所
的资深民警化身法治导师，紧密
围绕学生群体可能遇到的基础法
律困惑，巧妙运用PPT展示、发放
宣传手册等多元化教学手段，讲

解校园欺凌的定义、表现形式及
危害性。同时，设计了涵盖早恋
引导、反邪教宣传、防溺水安全教
育等内容的趣味常识问答环节，
通过有奖互动形式，激发学生的
参与热情，增强他们的自我保护
意识和能力。

此次普法宣传活动不仅赢得
了在场师生的广泛好评，更为新
学期学习生活增添了浓厚的法治
氛围，让法治种子在学生心中生
根发芽，让他们深刻认识到学法、
知法、守法对于个人成长和社会
和谐的重要性。

法治意识要增强

本报讯（通讯员 潘雨欣）近
日，区司法局大堰司法所联合镇综
治办，利用奉化农商银行大堰支行
新开业契机，举办反诈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不仅加深了群众对电信
网络诈骗的认识，更为构建平安、
和谐的社区环境添砖加瓦。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身着普

法志愿者服装，热情地向每一名前
来办理业务的群众分发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宣传折页及宣传品。这些宣
传材料图文并茂，生动揭示了当前
常见的诈骗手法，如冒充公检法类、
虚假投资理财类、网络购物退款类
等诈骗，并提供详尽的防范策略和
应对措施，让群众一目了然，易于掌

握。同时，工作人员还耐心解答群
众疑问，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诈
骗案例，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
保持警惕，不轻易透露个人信息，不
随意转账汇款，遇到可疑情况要立
即报警。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方式，
大大提升了宣传效果，让反诈知识
深入人心。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折
页100余份、宣传品150余份，覆盖众
多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有效扩大了
反诈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不少
群众表示，这样的宣传活动及时且实
用，让他们对电信网络诈骗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也学会了如何更好地保护
自己不受诈骗侵害。

共筑反诈“安全网” 守牢群众“钱袋子”

大堰司法所组织开展反诈普法宣传

聚焦难点谋创新

“海上枫桥”预防化解海洋渔业纠纷工作法绘就和谐新“枫”景
“法”进校园 护“未”成长

区司法局敲响法治“上课铃”

本报讯（通讯员 潘雨欣）为
进一步增强未成年人法治观念，
提升学生自我保护能力。在今年
秋季开学之际，区司法局岳林司
法所在向阳学校举办了一堂别开
生面的“开学第一课”——法律知
识讲座。此次活动特邀浙江正雅
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陈晓燕担任
主讲嘉宾，为该校学生带来一场
内容丰富、寓教于乐的法治盛宴。

课堂上，陈晓燕从违法和犯

罪的区别入手，详细介绍未成年
人保护法。同时，通过生活中常
见的法律小故事以及互动问答，
用案例引出法条，深入浅出地讲
解民法典相关知识。此外，陈晓
燕还强调了校园欺凌的危害，并
告诉学生如何更好遵守法律。

讲座结束后，学生们纷纷表
示受益匪浅，他们不仅认识到了
法律的重要性，更懂得了如何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

遵纪守法要牢记

通讯员 潘雨欣

近年来，随着渔业特色产业集群带动我区沿海区域经济发展，海事渔业纠纷数量呈现上升趋势。为源头预
防和实质化解海事渔业纠纷，区司法局聚焦群众关切的涉渔纠纷热点、难点问题，创新推出“海上枫桥”预防化
解海洋渔业纠纷工作法，通过不断打造、升级“海上枫桥”奉化样本，走出一条海上纠纷预防化解新路径。

聚焦难点谋创新是“海上枫桥”奉化样本再升级的关键词，2023年12月，该工作法入选《浙江省司法行政系
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典型案例汇编》。


